
共青团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
团办通发[2013]  号

 关于开展湖南科技大学2013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由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2013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的人选推荐工作于2013年10月正式启动，为挖掘典型，树立榜样，激励青年学生敢于超越自我、实现梦想，学校将组织开展相关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“我的中国梦”——青年自强·圆梦中国
二、活动时间

2013年10月—12月

三、申报条件
1．在校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；

2．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热心公益，乐观向上；

3．在深入开展“我的中国梦”主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，代表着青春新榜样，能够通过本活动传递校园正能量；

4．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立创业、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就，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作用；

5．截止至2013年11月22日前，本人事迹在学校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介绍，在校园内引起较大反响者优先；

6．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和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不再参加本次活动，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”获得者不受此限。

四、活动流程

（一）报名及展示阶段

1．报名时间：2013年10月中旬——2013年11月22日

所有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均可登录活动官方网站(star.xiaomei.cc)进行报名；截止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18时。
2．报名流程：
第一步：符合条件的同学登录活动官网(star.xiaomei.cc)，点击注册，进入报名系统，按照要求填写个人详细信息；
第二步：报名信息填写完整后，关注官网(star.xiaomei.cc)“参选人展示”页面，出现本人展示信息即代表审核通过。

第三步：通过审核同学在2013年11月22日前，本人开通腾讯微博并在#自强之星#话题下，发布个人报名主页链接，@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(注：组委会秘书处官方微博)及本校团委官方微博并加关注，并争取获得不少于50个转发支持。

参选微博发布示例：#自强之星#我是****学校**我的个人梦想（或我的个性宣言），请大家关注我的事迹（活动官网个人展示页面链接）并转发本条微博支持我；转发活动logo图（从官网主页下载）@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

第四步：通过手机关注“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微信、易信，便于及时了解活动进展，咨询活动情况，并将自己的自强故事通过“朋友圈”进行传播，让身边的人知道并转发支持你参加本次活动。
3．注意事项：

报名截止前，参选者均可通过各种合法方式，在腾讯微博公布自己的报名主页链接并进行相关的展示和宣传，接受公众监督，争取周围同学、老师及网友转发。

参选者要尽量争取本校校媒的支持，借助其文字、图片、视频及新媒体各种渠道进行传播自己的自强事迹，以获得更多转发支持。新媒体传播方式，不限于腾讯微博，可以通过新浪微博、微信、易信、人人网等平台进行传播，并将传播结果在截止日前整理，以长微博或者链接方式，通过腾讯微博集中发布并@本校团委官方网站、@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。

腾讯微博为报名平台，转发数量以腾讯微博转发数量为准；新浪微博、微信、易信、人人网等其他新媒体渠道为个人宣传渠道，不限数量，在提交宣传汇总时，作为考核加分项。

（二）学院审核推荐阶段

1．审核时间：2013年11月23日—11月27日

各学院团委登录活动官方网站(star.xiaomei.cc)，重点审核以下两个内容：①本校报名同学的基本资料和事迹材料是否真实；②在腾讯微博的#自强之星#话题下，本校报名同学是否获得不少于50个转发支持，个人展示不少于5条。

2．推荐时间：2013年11月28日—11月30日

各学院将通过审核的学生进行汇总、推荐，将汇总表、报名表（报名表需通过在活动官方网站注册报名后下载打印）及宣传报道材料（包括样报、样刊、网络截屏等）报送至校团委组织宣传部，电子档发送至hnkdtw@126.com。

（三）学校评审推荐阶段：2013年12月1日—12月7日

校团委将在各学院推荐人选中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择优推荐1至2名候选人至团省委，并在校团委网站、公告栏及腾讯微博#自强之星#话题下进行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论。
五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全校共评选“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自强之星”10名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（二）全国共评选：1.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10名，颁发荣誉证书和10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，受邀参加颁奖仪式；2.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100名，颁发荣誉证书和5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；3.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提名奖获得者800名，颁发荣誉证书和2000元“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”。
（三）“青年自强 圆梦中国——寻访我身边的自强之星”全国大学生校媒好新闻奖。
校媒记者需要在采访的学校推荐参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稿件刊发后，将稿件链接和原文及时发送到电子邮箱：selfstar@qq.com，稿件形式为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，刊发平台可以是微博、人人网等自媒体，也可以是校园网、校刊等校内媒体，刊发在其他社会媒体上的稿件将优先考虑获奖。奖励颁发分为文字类、图片类、视频类、微博类分别颁奖，获奖人员有机会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并获得获奖证书，相关作品将有机会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、中青在线、校媒网等媒体刊登。

请大学生校媒记者关注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官方微博，并加入大学生校媒好新闻奖QQ群：158712478，及时进行了解、交流。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准确把握活动主题，深入挖掘优秀典型，认真组织推荐评选工作。

附件：湖南科技大学2013年度寻访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活动学院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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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备注：事迹类别请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立创业、志愿公益、身残志坚等类别中选择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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